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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仲賢案續審 警：家人飽受滋擾
指對案情印象深刻因遭起底 稱封存被告手機發現無SIM卡

浸 會 大 學

學生會前會

長方仲賢，涉

前年 8 月 6 日

在深水埗鴨寮

街購買10支可於數秒內令報紙冒煙熏黑的鐳射

筆後，遇警截查時反抗，其後更把手機資料刪

除，因而被控管有攻擊性武器、抗拒警務人員

及妨礙司法公正3項控罪，案件昨在區域法院

第二天審訊。拘捕被告的警員繼續作供指，在

押送被告往醫院途中曾阻止被告按手機，至封

存手機時發現機內無SIM卡，而事前被告的友

人曾到急症室探望並指罵警員。證人指，事隔

兩年多仍對過程有「好深刻的記憶」，全因他

事後遭暴徒起底及家人飽受滋擾。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南丫海難事發至今
超過9年，近日有媒體披
露警方負責的死亡調查報
告部分細節，揭示警方曾
以海事處及涉事船組人員
從未經公開法庭審問為
由，建議召開死因研訊，
但死因庭去年底決定不召
開研訊。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昨日出席行政會議前，
被問及該報道時，她形容
事件是一場非常令人傷痛
的悲劇，當年她擔任政務司司長期
間，亦曾與死難者家屬會面，明白
家屬的心情，但香港畢竟是一個司
法為主的地方，「所以如果事件已
完成司法程序，包括是否召開死因
庭的決定，我們也要尊重司法決
定。」
對於政府會否考慮公布運輸及房

屋局的內部調查報告，以幫助家屬
了解事件，林鄭月娥表示，有關當
年完成的內部調查，政府一向的看
法是內部調查涉及很多個人資料，
若公開需要大量覆蓋以保護個人資
料，「所以政府一直的看法都是不

適宜將它公開；到今天為止，仍然
是這個立場。」
有媒體近日披露，警方於2015

年提交予死因裁判官、逾2,000頁
的南丫海難調查報告細節，揭示
「南丫四號」沒有安裝水密門，以
及海事處在驗船時未有發現船結構
不符合圖則等。
調查亦發現，海事處及涉事船組
人員從未經公開法庭審問，基於案
件嚴重、敏感，以及重大公眾利
益，警方建議就遇難者的實際死因
召開死因研訊。不過，死因庭去年
底決定不召開研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違法「35+初選」案被控串謀顛覆
國家政權罪正被還柙的煽暴攬
炒政棍、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
林卓廷，因另涉前年至去年三
度於立法會舉行記者會，披露
廉政公署調查元朗「7．21」事
件中時任元朗警區助理指揮官
游乃強被調查的消息，被廉署
控告3項「披露受調查人身份」
罪，案件昨日在東區裁判法院
續審。控方指，披露游乃強受
查不涉公眾利益，林在記者會
上刻意不提事件與貪污有關，
行為如「掩耳盜鈴」，是企圖逃避
披露資料所帶來的刑責。裁判
官葉啟亮將案押後至12月24日
予控辯雙方結案陳詞。

無提涉「收賄」林圖避刑責
控方昨盤問林卓廷指，被告在
3次記者會上根本毋須提及游乃強
正被廉政公署調查，因為事件本
身「全無公眾利益可言」。而被告

之所以並沒有於記者會上提及游
乃強涉嫌「收賄」一事，指林是「試
圖用掩耳盜鈴的方式逃避刑責」。
控方續指，林卓廷除召開記

者會外，亦採取其他多種手段
跟進事件，包括在立法會嘗試
提出權力及特權法，動議成立
調查委員會要求所謂的徹查元
朗「7．21」事件；又入稟提出
民事索償時任警務處處長鄧炳
強等，而引用特權條例及入
稟，較公開游乃強受查的成效
更大。林卓廷則一概否認。
現年44歲的被告林卓廷，被
控3項違反《防止賄賂條例》第30
（1b）條「披露受調查人身份」罪。
控罪指，林分別在2019年12月
30日、2020年1月21日及7月
16日，明知或懷疑有被指稱或
懷疑已犯《防止賄賂條例》第II部
所訂罪行的調查正在進行，無
合法權限或合理辯解，向公眾
或部分公眾披露涉及該項調查
的人的身份，即游乃強。

亂爆受查人身份案
控方批林卓廷「掩耳盜鈴」

警員黃漢鋒昨日作供前，控辯雙方一度
爭議應否讓黃觀看有關被告在深水埗

大家樂門前被捕的3段片段。辯方反對，
並認為此舉屬「提點」證人，不過，法官
游德康並不認為存在不公或偏見，反之能
協助法庭考慮證人是否可信及釐清畫面。
據片段顯示，當日4名警員包圍被告
後，雙方口角，被告叫喊：「我無郁到，
你叉住我條頸！」警長則回應：「你走吖
嘛！」
被告續向警員指購買的是激光電筒，並

向現場圍觀者叫喊：「我係浸大學生會會
長方仲賢，我買嚟睇星。」
警員黃漢鋒其後繼續作供指，基於方仲

賢是被捕人，職責上他要陪同不適的方送
院，由救護車送院期間，救護員替他作初
步治療，方仲賢躺在床架上，黃坐在他前
方，他發現方仲賢用手指正向下掃iPhone
的「設置」，並再掃「一般」版面。警員
說：「我制止他並要求他熄機，因電話將
會成證物，他熄機後便放入褲袋。」

自稱被告親友 兩人擅入應診格
警員續說，救護車於當晚8時17分抵達

明愛醫院急症室後，一對自稱方仲賢親友
的男女到場探望，並一度進入應診格與被
告談話，他先後要求兩人出來，以及要求
醫護人員請兩人出來，均不獲理會，其間

兩人又與在場警員展開罵戰。
及至當晚9時15分，被告被送上病房

後，律師伍展邦約10時入內與被告會面，
其後再於伍的見證下把被告的手機封存，
但黃漢鋒此時卻發現手機機槽沒有SIM
卡，他曾向被告詢問，但被告沒有回應。
控方案情則指出，專家檢驗被告手機後發
現，在案發當晚8時25分有重新配置記
錄。
在控方詢問下，黃漢鋒稱是憑記憶描述

上述情況，並表示因當日事件遭暴徒起底
及滋擾家人，而網上流傳的相片「正正喺
急症室入面，所以記得好深」。
案發當日，曾口頭警誡方仲賢的警署警

長林發建供稱，他決定拘捕方仲賢時考慮
多項原因，包括當時社會陷入混亂，很多
示威者以鐳射筆照射警員，令警員受傷。

警長：買10支「唔符合用途」
他續指，方仲賢購買10支鐳射筆，該款
鐳射筆可於短時間內射穿報紙，林認為是
「極度危險」。方仲賢知悉警員身份仍逃
跑，對方聲稱作觀星之用，「完全唔符合
支筆的用途」，故此決定將他拘捕。
林續說，之前一直不知方仲賢個人身

份。林目測當時惹來過百名市民圍觀，他
再度向方仲賢出示警察委任證，以「釋除
市民疑慮」。

不過，他表示在截查方仲賢前，早已展
示證件。
被告方仲賢（23歲），其面對的一項管

有攻擊性武器罪，指於2019年8月6日，
在深水埗鴨寮街和桂林街一帶的公眾地
方，管有10個能發出鐳射光束的裝置；被
控的一項抗拒警務人員罪，指於同日在深
水埗桂林街135號地下7-11便利店外抗拒
在正當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即警署警長
林發建。
至於另一項妨礙司法公正罪，指於同日

在偵緝警員黃漢鋒檢取其手提電話為證物
作調查上述被捕案件之前，將手提電話重
新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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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方仲賢（左三）案發當日被警員截查時，不斷叫囂及反抗。 資料圖片

●被告方仲賢昨日到灣仔區域法院應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曾在
記者會上示
範涉案鐳射
筆的威力，
可於短時間
內 射 穿 報
紙。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攬炒派前
年8月11日煽惑全港多區非法集會及遊
行，其中在港島的集會雖獲警方發出不反
對通知書，但結束後有暴徒即竄走金鐘、
灣仔、銅鑼灣等各區大肆破壞，又用鐳射
筆照射警員及以硬物擲警車，警方當晚在
港鐵太古站外拘捕10人，當中兩名男女學
生昨在東區裁判法院承認非法集結及在公
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主任裁判官嚴
舜儀將兩人還柙12月21日判刑，其間索取
更生及教導所報告。
認罪的兩名被告，分別為男學生陳家俊

（18歲）及女生陳悅（20歲），兩人被控
於2019年8月11日，和另外一些人在港島
西灣河康山道近港鐵太古站C出口參與非
法集結；以及同日同地，無合法權限或合
理辯解而攜有攻擊性武器，即一個能發出
鐳射光束的裝置。陳家俊原本另被控無牌
管有彈藥及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罪，
但在承認非法集結及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
性武器兩罪後獲控方撤控。
主任裁判官嚴舜儀指出，當晚集結的時

間雖然只有5分鐘，但現場有過百名示威者
集結「所有嘢都係醞釀」，兩人理應感受

到先前緊張的氛圍，但仍選擇身穿
黑衣及防護裝備，帶同鐳射筆參與
非法集結。法庭會為兩人索取更生
及教導所報告，還柙至12月21日
判刑。
10 名被告依次為林韋丞（24

歲，音響工程人員）、黎卓然（30
歲，戲院經理）、文城康（23
歲，電腦軟件工程師）、陳堃榮
（18 歲，無業）、謝誠謙（28

歲，工程師）、陳家俊（18歲，學生）、
余巧茵（21歲，學生）、戴偉軒（29歲，
侍應）、陳朝安（28歲，銷售員）、陳悅
（20歲，學生），各被控一項參與非法集
結，指於2019年8月11日，在西灣河康山
道近港鐵太古站C出口參與非法集結。
另外，被告林韋丞、陳堃榮、陳家俊、

陳朝安及陳悅再被各控同日同地一項在公
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即前3人及陳
悅分別管有一個能發出鐳射光束的裝置，
陳朝安則攜有兩個能發出鐳射光束的裝
置、一個彈射器及一袋金屬彈丸。
此外，被告林韋丞及陳家俊，再各被控

一項無牌管有無線電通訊器具罪，指兩人
分別無牌管有一部無線通話機，以及陳家
俊另被控一項無牌管有彈藥，指他無牌管
有兩枚已使用的彈藥。
另一名被告文城康亦被控告多一項阻差

辦公罪，指於同日同地的扶手電梯，故意
阻撓正在執行職務的警務人員，即警長
59103。除昨日認罪須還柙的兩名被告
外，另外8名被告早前獲准保釋候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 26歲男教師於前年9月在屯門市
廣場內損壞一名休班警的手機，早前承認一項刑事毀壞罪，昨
日於屯門裁判法院判刑。署理主任裁判官王詩麗指，案發當年
社會有連串反修例暴力事件，只是即興拍打事主手機，沒有叫
囂或出言侮辱，考慮到被告認罪及報告正面，依報告建議判被
告160小時社會服務令，讓被告作出建設性的行為彌補過失。
報稱教師的被告謝家明，被控於2019年9月14日在屯門市

廣場1期1樓無合法辯解而損壞屬於關文迪的一部「華為Mate
20 Pro」手提電話，意圖損壞該財產或罔顧該財產是否會被損
壞。被告承認的案情指，案發當日屯門市廣場中庭有約400人
聚集，叫囂「支持警察吞槍自殺」等口號，住在屯門的休班警事
主用手機攝錄參與者，並與一名女子爭執，被告見狀從後拍打
事主的手機，其後逃去。
王官昨日引述辯方指，被告當日到屯門找朋友，案發時沒有
蒙面、叫口號或叫囂，他見到事主與女子爭執作出了錯誤和衝
動的決定，不知被告是警員，沒有預謀犯案。被告任職教師5
年，今年因本案辭去教職，現靠積蓄維生，每月仍給予母親
4,500元家用。
王官判刑時指，2019年下半年全港各處及商場多暴力事

件，案發地點多達400人聚集，有人呼叫具攻擊性及針對政府
的口號，被告在該背景下犯案很有可能造成漣漪效應，令在場
人士作出破壞社會安寧的行為，考慮到被告認罪有悔意、沒有
案底及重犯機會低、報告正面及工作表現良好，終判處160小
時社會服務令。

認毀休班警手機
男教師判社服令

認非法集結藏鐳射筆 兩學生候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
源）一名專挑未成年校服女生埋
手非禮的變態色魔，涉於上月至
本月初頻於雙層巴士上犯案。警
方經翻看大量閉路電視蒐證調查
後，前日（6日）終在牛頭角拘
捕涉案男子。警方指被捕男子在
行走秀茂坪及旺角的巴士上，至
少涉及4宗同類非禮案，呼籲未
報案的受害人或目擊案發經過人
士，盡快與警方聯絡。
涉案被捕男色魔姓陳（33
歲），報稱在滅蟲公司工作。據悉其犯
案時多在雙層巴士的上層後排，專挑一
些穿着校服且未成年的女學生埋手，摸
大腿，甚至手淫。他現正被警方通宵扣
查。
上月下旬，警方接獲報案，指一名身
穿校服的女學生在秀茂坪區乘坐一輛雙
層巴士上學途中，在車廂內遭一名男子
非禮，色魔犯案後迅速逃離現場，女事
主其後將事件告知家人。
案件隨即由秀茂坪警區刑事調查隊第

二隊接手偵查，經翻看大量閉路電視錄

影片段蒐證後，終根據外貌特徵及衣着
鎖定一名目標男子，並於前日（6日）
上午在牛頭角區以涉嫌非禮罪拘捕該名
涉案男子。行動中檢取了疑犯犯案時所
穿的衣物、鞋子，以及所揹背囊和使用
的八達通卡。
秀茂坪警區刑事調查隊第二隊主管吳

欣晃督察昨日於記者會上表示，初步相
信被捕男子至少與4宗11月至12月初
在秀茂坪及旺角區發生的同類型案件有
關。警方有理由相信，疑犯於巴士上專
挑穿着校服的未成年女學生埋手犯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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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4宗非禮學生妹 巴士色魔落網

●黑衣暴徒前年8月11日晚上在港島各區非法集結
及「快閃」堵路。 資料圖片

●警方展示於行動中檢取疑犯犯案時所穿的衣
物、背囊和八達通卡等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林鄭月娥表示，南丫海難的內部調查報告，
政府一直的看法都是不適宜將它公開。

資料圖片


